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坤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29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

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

決如下：

　　主　　文

吳坤龍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監護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墨綠色牛仔褲、深藍色牛仔襯衫、

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壹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吳坤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

20日9時1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號喬宇企業社，乘無

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張慶祿所管領之墨綠色牛仔褲1件、深藍

色牛仔襯衫1件、淺藍色牛仔襯衫1件、日本製剪刀(價值共約新

臺幣5,000元)後攜出店外得手。

　　理　　由

一、程序事項：按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

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

長、家屬等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

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

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

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吳坤龍經鑑定後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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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本案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情形（詳後述），

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未見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情形，此

亦為辯護人所未加爭執（見本院卷第41頁），又被告於本院

接受鑑定時之精神狀態，亦經鑑定人認：個案在鑑定時未有

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部

分障礙之情形（見本院卷第69頁），而被告嗣後於本院審理

程序時之陳述能力亦無明顯變動之情形，應認尚無上開規定

之適用，合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慶

祿於警詢中之指證、證人雅蒂、吳至軒於警詢中之證述互核

相符，並有現場暨蒐證照片、店內及道路監視錄影畫面截

圖、監視錄影光碟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

核與犯罪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本案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1.本案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對被告行為時之精神

狀態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個案經診斷為重鬱症合併精神

症狀及躁鬱症（見本院卷第67頁）；個案過去有精神疾病

史，但智能功能正常，有酒精濫用，於此犯案期間個案有精

神異常或情緒障礙（見本院卷第71頁）；個案對於犯罪動機

可以表達清楚，對詢問尚可做適當回應，顯見個案犯案當時

應非處於意識不清，但是受部分精神症狀影響而致判別其行

為是否違法或無法自我控制其行為之狀態顯有部分誤失，個

案應有部分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見本院卷第71頁），有該院民國114

年3月14日東秘總字第1140001803號函檢附之司法鑑定報告

書在卷可參。前揭司法鑑定報告書係鑑定醫師本於專業知識

與臨床經驗，綜合被告症狀所為判斷，尚無明顯瑕疵可指，

其鑑定結果自屬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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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又上開鑑定報告，雖係針對被告於113年8月27日另案涉犯殺

人未遂罪嫌時之精神狀況為鑑定，惟本案之行為日期，與上

開犯行期間時間相近，而該鑑定報告及該院補充函文所述事

項，係以被告在該案件經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且被

告目前仍無固定工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無良好監督者

及社會支持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總體評估屬高再犯危

險程度等節（見本院卷第87頁該院函文），即已參酌被告當

時之主觀條件及客觀環境而認其智識、理解事物及規範以及

控制自身行為之能力較通常人士為低；又卷內復無其他事證

足認被告之精神狀態有何明顯變動之情事，是上開鑑定報告

就本案犯行應無異其適用之理。綜上說明，足認被告於本案

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

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非無正常工作能力，竟為圖一己之利，不循正當

途徑獲取財物，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

權之觀念，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

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情節，及其於本院自

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4

頁），與本案竊取之財物價值，而被告未能與本案告訴（被

害）人張慶祿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或取得宥恕，以及告訴人向

本院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意見調查表），

暨檢察官之求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14至115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監護部分：

　㈠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項期

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

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

　㈡本院參酌被告本案行為情狀，及上開精神鑑定結果，並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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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補充說明：個案有多次傷害犯罪史及不能安全駕駛危險行

為，有明顯衝動或情緒控制力差的表現，(註：另案)犯案時

有使用武器，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目前仍無固定工

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獨居、無良好監督者及社會支持

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因此整體評估屬高再犯危險程

度。考慮個案先前對於治療的順服性不佳，需要持續藥物及

住院治療，並輔以心理治療，改變個案扭曲及錯誤認知，建

議接受監護處分及住院治療；建議先以住院治療方式施行監

護處分，以三個月到六個月為期；如若行為人可以規律就診

精神科，合作治療及用藥，可以先以保護管束之方式取代之

等語（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該院函文），足認被告確有接受

精神治療之必要。而被告現今家庭狀況尚無人可適切陪伴被

告以保護管束之方式接受治療（見本院卷第114頁被告自陳

之家庭狀況及第87頁該院函文記載被告現為獨居、無良好監

督者之情形），是為被告之利益及避免對社會治安再次造成

影響，應認本案需以監護處分之方式使被告接受精神治療。

　㈢復參考檢察官認本案被告宜以刑後監護處分為之（見本院卷

第115頁），辯護人對此部分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15頁）

及上開函文等一切情狀，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

之規定，併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6月，以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五、沒收部分：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即竊得之墨綠色牛仔褲、

深藍色牛仔襯衫、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1件，均

未扣案，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應予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追加起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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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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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坤龍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2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坤龍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墨綠色牛仔褲、深藍色牛仔襯衫、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壹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吳坤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20日9時1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號喬宇企業社，乘無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張慶祿所管領之墨綠色牛仔褲1件、深藍色牛仔襯衫1件、淺藍色牛仔襯衫1件、日本製剪刀(價值共約新臺幣5,000元)後攜出店外得手。
　　理　　由
一、程序事項：按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等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吳坤龍經鑑定後固認其於本案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情形（詳後述），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未見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情形，此亦為辯護人所未加爭執（見本院卷第41頁），又被告於本院接受鑑定時之精神狀態，亦經鑑定人認：個案在鑑定時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部分障礙之情形（見本院卷第69頁），而被告嗣後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陳述能力亦無明顯變動之情形，應認尚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合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慶祿於警詢中之指證、證人雅蒂、吳至軒於警詢中之證述互核相符，並有現場暨蒐證照片、店內及道路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錄影光碟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犯罪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本案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1.本案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對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個案經診斷為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及躁鬱症（見本院卷第67頁）；個案過去有精神疾病史，但智能功能正常，有酒精濫用，於此犯案期間個案有精神異常或情緒障礙（見本院卷第71頁）；個案對於犯罪動機可以表達清楚，對詢問尚可做適當回應，顯見個案犯案當時應非處於意識不清，但是受部分精神症狀影響而致判別其行為是否違法或無法自我控制其行為之狀態顯有部分誤失，個案應有部分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見本院卷第71頁），有該院民國114年3月14日東秘總字第1140001803號函檢附之司法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前揭司法鑑定報告書係鑑定醫師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被告症狀所為判斷，尚無明顯瑕疵可指，其鑑定結果自屬可採。
　2.又上開鑑定報告，雖係針對被告於113年8月27日另案涉犯殺人未遂罪嫌時之精神狀況為鑑定，惟本案之行為日期，與上開犯行期間時間相近，而該鑑定報告及該院補充函文所述事項，係以被告在該案件經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且被告目前仍無固定工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無良好監督者及社會支持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總體評估屬高再犯危險程度等節（見本院卷第87頁該院函文），即已參酌被告當時之主觀條件及客觀環境而認其智識、理解事物及規範以及控制自身行為之能力較通常人士為低；又卷內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之精神狀態有何明顯變動之情事，是上開鑑定報告就本案犯行應無異其適用之理。綜上說明，足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非無正常工作能力，竟為圖一己之利，不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情節，及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4頁），與本案竊取之財物價值，而被告未能與本案告訴（被害）人張慶祿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或取得宥恕，以及告訴人向本院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意見調查表），暨檢察官之求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14至1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監護部分：
　㈠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項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
　㈡本院參酌被告本案行為情狀，及上開精神鑑定結果，並經該院補充說明：個案有多次傷害犯罪史及不能安全駕駛危險行為，有明顯衝動或情緒控制力差的表現，(註：另案)犯案時有使用武器，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目前仍無固定工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獨居、無良好監督者及社會支持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因此整體評估屬高再犯危險程度。考慮個案先前對於治療的順服性不佳，需要持續藥物及住院治療，並輔以心理治療，改變個案扭曲及錯誤認知，建議接受監護處分及住院治療；建議先以住院治療方式施行監護處分，以三個月到六個月為期；如若行為人可以規律就診精神科，合作治療及用藥，可以先以保護管束之方式取代之等語（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該院函文），足認被告確有接受精神治療之必要。而被告現今家庭狀況尚無人可適切陪伴被告以保護管束之方式接受治療（見本院卷第114頁被告自陳之家庭狀況及第87頁該院函文記載被告現為獨居、無良好監督者之情形），是為被告之利益及避免對社會治安再次造成影響，應認本案需以監護處分之方式使被告接受精神治療。
　㈢復參考檢察官認本案被告宜以刑後監護處分為之（見本院卷第115頁），辯護人對此部分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15頁）及上開函文等一切情狀，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併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6月，以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五、沒收部分：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即竊得之墨綠色牛仔褲、深藍色牛仔襯衫、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1件，均未扣案，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應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追加起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坤龍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29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

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

決如下：

　　主　　文

吳坤龍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

以監護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墨綠色牛仔褲、深藍色牛仔襯衫、

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壹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吳坤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

20日9時1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號喬宇企業社，乘無人注

意之際，徒手竊取張慶祿所管領之墨綠色牛仔褲1件、深藍色牛

仔襯衫1件、淺藍色牛仔襯衫1件、日本製剪刀(價值共約新臺幣5

,000元)後攜出店外得手。

　　理　　由

一、程序事項：按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

    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

    長、家屬等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

    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

    。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

    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吳坤龍經鑑定後固認其

    於本案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情形（詳後述），然

    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未見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情形，此亦

    為辯護人所未加爭執（見本院卷第41頁），又被告於本院接

    受鑑定時之精神狀態，亦經鑑定人認：個案在鑑定時未有因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部分

    障礙之情形（見本院卷第69頁），而被告嗣後於本院審理程

    序時之陳述能力亦無明顯變動之情形，應認尚無上開規定之

    適用，合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慶

    祿於警詢中之指證、證人雅蒂、吳至軒於警詢中之證述互核

    相符，並有現場暨蒐證照片、店內及道路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監視錄影光碟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

    與犯罪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

    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本案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1.本案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對被告行為時之精神

    狀態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個案經診斷為重鬱症合併精神

    症狀及躁鬱症（見本院卷第67頁）；個案過去有精神疾病史

    ，但智能功能正常，有酒精濫用，於此犯案期間個案有精神

    異常或情緒障礙（見本院卷第71頁）；個案對於犯罪動機可

    以表達清楚，對詢問尚可做適當回應，顯見個案犯案當時應

    非處於意識不清，但是受部分精神症狀影響而致判別其行為

    是否違法或無法自我控制其行為之狀態顯有部分誤失，個案

    應有部分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顯著減低（見本院卷第71頁），有該院民國114年3

    月14日東秘總字第1140001803號函檢附之司法鑑定報告書在

    卷可參。前揭司法鑑定報告書係鑑定醫師本於專業知識與臨

    床經驗，綜合被告症狀所為判斷，尚無明顯瑕疵可指，其鑑

    定結果自屬可採。

　2.又上開鑑定報告，雖係針對被告於113年8月27日另案涉犯殺

    人未遂罪嫌時之精神狀況為鑑定，惟本案之行為日期，與上

    開犯行期間時間相近，而該鑑定報告及該院補充函文所述事

    項，係以被告在該案件經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且被

    告目前仍無固定工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無良好監督者

    及社會支持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總體評估屬高再犯危

    險程度等節（見本院卷第87頁該院函文），即已參酌被告當

    時之主觀條件及客觀環境而認其智識、理解事物及規範以及

    控制自身行為之能力較通常人士為低；又卷內復無其他事證

    足認被告之精神狀態有何明顯變動之情事，是上開鑑定報告

    就本案犯行應無異其適用之理。綜上說明，足認被告於本案

    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

    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非無正常工作能力，竟為圖一己之利，不循正當

    途徑獲取財物，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

    權之觀念，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

    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情節，及其於本院自

    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4頁）

    ，與本案竊取之財物價值，而被告未能與本案告訴（被害）

    人張慶祿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或取得宥恕，以及告訴人向本院

    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意見調查表），暨檢

    察官之求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14至115頁），等一切情狀，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監護部分：

　㈠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項期間

    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

    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

　㈡本院參酌被告本案行為情狀，及上開精神鑑定結果，並經該

    院補充說明：個案有多次傷害犯罪史及不能安全駕駛危險行

    為，有明顯衝動或情緒控制力差的表現，(註：另案)犯案時

    有使用武器，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目前仍無固定工

    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獨居、無良好監督者及社會支持

    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因此整體評估屬高再犯危險程度

    。考慮個案先前對於治療的順服性不佳，需要持續藥物及住

    院治療，並輔以心理治療，改變個案扭曲及錯誤認知，建議

    接受監護處分及住院治療；建議先以住院治療方式施行監護

    處分，以三個月到六個月為期；如若行為人可以規律就診精

    神科，合作治療及用藥，可以先以保護管束之方式取代之等

    語（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該院函文），足認被告確有接受精

    神治療之必要。而被告現今家庭狀況尚無人可適切陪伴被告

    以保護管束之方式接受治療（見本院卷第114頁被告自陳之

    家庭狀況及第87頁該院函文記載被告現為獨居、無良好監督

    者之情形），是為被告之利益及避免對社會治安再次造成影

    響，應認本案需以監護處分之方式使被告接受精神治療。

　㈢復參考檢察官認本案被告宜以刑後監護處分為之（見本院卷

    第115頁），辯護人對此部分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15頁）

    及上開函文等一切情狀，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

    之規定，併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6月，以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五、沒收部分：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即竊得之墨綠色牛仔褲、

    深藍色牛仔襯衫、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1件，均

    未扣案，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應予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追加起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12號

公  訴  人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坤龍







指定辯護人  本院約聘辯護人陳俞伶律師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29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吳坤龍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墨綠色牛仔褲、深藍色牛仔襯衫、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壹件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吳坤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8月20日9時17分許，在苗栗縣○○市○○路00號喬宇企業社，乘無人注意之際，徒手竊取張慶祿所管領之墨綠色牛仔褲1件、深藍色牛仔襯衫1件、淺藍色牛仔襯衫1件、日本製剪刀(價值共約新臺幣5,000元)後攜出店外得手。

　　理　　由

一、程序事項：按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有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等得為輔佐人之人或其委任之人或主管機關、相關社福機構指派之社工人員或其他專業人員為輔佐人陪同在場。但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5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吳坤龍經鑑定後固認其於本案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情形（詳後述），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未見無法為完全之陳述之情形，此亦為辯護人所未加爭執（見本院卷第41頁），又被告於本院接受鑑定時之精神狀態，亦經鑑定人認：個案在鑑定時未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有部分障礙之情形（見本院卷第69頁），而被告嗣後於本院審理程序時之陳述能力亦無明顯變動之情形，應認尚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合先說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慶祿於警詢中之指證、證人雅蒂、吳至軒於警詢中之證述互核相符，並有現場暨蒐證照片、店內及道路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監視錄影光碟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核與犯罪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

　㈡本案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1.本案經東元醫療社團法人東元綜合醫院對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為鑑定，鑑定結果略以：個案經診斷為重鬱症合併精神症狀及躁鬱症（見本院卷第67頁）；個案過去有精神疾病史，但智能功能正常，有酒精濫用，於此犯案期間個案有精神異常或情緒障礙（見本院卷第71頁）；個案對於犯罪動機可以表達清楚，對詢問尚可做適當回應，顯見個案犯案當時應非處於意識不清，但是受部分精神症狀影響而致判別其行為是否違法或無法自我控制其行為之狀態顯有部分誤失，個案應有部分之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見本院卷第71頁），有該院民國114年3月14日東秘總字第1140001803號函檢附之司法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前揭司法鑑定報告書係鑑定醫師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被告症狀所為判斷，尚無明顯瑕疵可指，其鑑定結果自屬可採。

　2.又上開鑑定報告，雖係針對被告於113年8月27日另案涉犯殺人未遂罪嫌時之精神狀況為鑑定，惟本案之行為日期，與上開犯行期間時間相近，而該鑑定報告及該院補充函文所述事項，係以被告在該案件經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且被告目前仍無固定工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無良好監督者及社會支持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總體評估屬高再犯危險程度等節（見本院卷第87頁該院函文），即已參酌被告當時之主觀條件及客觀環境而認其智識、理解事物及規範以及控制自身行為之能力較通常人士為低；又卷內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之精神狀態有何明顯變動之情事，是上開鑑定報告就本案犯行應無異其適用之理。綜上說明，足認被告於本案犯行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非無正常工作能力，竟為圖一己之利，不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應非難；兼衡其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並考量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情節，及其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詳見本院卷第114頁），與本案竊取之財物價值，而被告未能與本案告訴（被害）人張慶祿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或取得宥恕，以及告訴人向本院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33頁意見調查表），暨檢察官之求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14至1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監護部分：

　㈠按有第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項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刑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

　㈡本院參酌被告本案行為情狀，及上開精神鑑定結果，並經該院補充說明：個案有多次傷害犯罪史及不能安全駕駛危險行為，有明顯衝動或情緒控制力差的表現，(註：另案)犯案時有使用武器，整體評估仍屬高暴力危險性。目前仍無固定工作，精神症狀不穩定，目前獨居、無良好監督者及社會支持系統，沒有固定休閒嗜好。因此整體評估屬高再犯危險程度。考慮個案先前對於治療的順服性不佳，需要持續藥物及住院治療，並輔以心理治療，改變個案扭曲及錯誤認知，建議接受監護處分及住院治療；建議先以住院治療方式施行監護處分，以三個月到六個月為期；如若行為人可以規律就診精神科，合作治療及用藥，可以先以保護管束之方式取代之等語（見本院卷第87至88頁該院函文），足認被告確有接受精神治療之必要。而被告現今家庭狀況尚無人可適切陪伴被告以保護管束之方式接受治療（見本院卷第114頁被告自陳之家庭狀況及第87頁該院函文記載被告現為獨居、無良好監督者之情形），是為被告之利益及避免對社會治安再次造成影響，應認本案需以監護處分之方式使被告接受精神治療。

　㈢復參考檢察官認本案被告宜以刑後監護處分為之（見本院卷第115頁），辯護人對此部分亦無意見（見本院卷第115頁）及上開函文等一切情狀，爰依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併諭知被告於刑之執行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6月，以收個人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

五、沒收部分：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即竊得之墨綠色牛仔褲、深藍色牛仔襯衫、淺藍色牛仔襯衫、日本製剪刀各1件，均未扣案，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之規定，應予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宛真追加起訴，檢察官莊佳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得上訴）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